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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责任是指医务人员在从事医疗活动时
,

由于诊疗护理过失
,

造成病人死亡
、

残废
、

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等不 良后果而引起的责任
,

这种责任一般包括三个方面
:

民事责

任
、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

本文主要探讨医疗责任 中的民事责任
。

一
、

医疗责任的性质

本文所说的医疗责任的性质
,

是指医疗责任属于民法中什么制度
、

由什么规范予 以调整

的问题
。

由于各国对医疗责任性质的认识不一
,

因此不 同国家采用不 1司的法律制度加以调

整
。

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

合同责任和非合同责任
。

所谓合同责任
,

是指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
,

医生造成病 人死亡
、

残废

或功能障碍等
,

病人或其家属可依该医生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而要求赔偿
.

大陆法系的

许多国家 (如法国
、

比利时
、

意大利
、

瑞士
、

希腊等国家 ) 都采取 了以合同关系来追究医疗

责任的原则
。

主张把医疗责任归属于合同责任的主要理由是
:

第一
,

病人到医院 (国外医院大部属于

私人所有 ) 就诊
,

这是与医生之间发生的一种合同关系
。

病人按照要求交纳费用
,

医生为他

提供医疗服务、 这是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

第二
,

医

疗服务合同中医生的义务并不是保证治愈疾病
,

而在于提供谨慎和细 心的
、

与医学科学技术发

展相一致的医疗服务
。

根据这种观点
,

医生的最初义务体现在谨慎地履行其职责
,

医生并不

是对病人治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负有责任
,

而仅是对他所采取的方法
、

提供服务的谨慎的

方式负有责任
。

在医疗过程中
,

医生因过失造成病人死亡
、

残废或功能障碍
,

这说明他违反

了合同的义务
,

即造成病人死亡等不良后果是因他未履行应尽的注意义务所致
,

因此他应承

担违约责任
。

在大陆法系一些国家 (如法国等 )
,

有合同关系存在时
,

即使有侵权行为
,

一般须按违

约起诉
。

这种做法的理论基础是
:

特别规范 (契约法 ) 优先于一般规范 (侵权法 )
.

所谓非合同责任
,

是指医生造成了病人的损害
,

不是根据合同关系追究医疗责任
,

而是

按浸权行为迫究医疗责任
,

即所谓侵权责任
。

主张按侵权行为追究医疗责任的主要理 由是
:

第一
,

在一些国家 (如社会主 义国家
、

英

国① 等国家 )
,

医疗卫生事业的很大一部分属于社会福利事业
,

其主要任务是对社会成员提

供卫生保健服务
,

医疗机构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而设立的
。

在国家或集体举办的医疗机构

① 19 4 8年英国须布 了 《国民健康服务法》
,

提 供免费医疗服务
。



中
,

医务人员受托从事医疗服务工作
,

因此医生与病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 ( 在通常情况

下
,

医疗单位与病人个人之间也不存在合同关系
,

只是与委托单位之间存在合同关系 )
.

医

务人员因过失造成病人死亡
、

残废或功能障碍时所实施的行为
,

是一种侵权行为
.

第二
,

尽

管医生与病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
,

但医生因过失造成病人死亡等不 良后果的行为
,

同时又是

一种侵权行为
.

由于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建立在一种职业活动关系的基础上
,

因此侵权责任应

先于合同责任而存在
。

19 5 9年在科赞诉加蒙塔克一案 中
,

美国巡回上诉法院对医疗过失行为的性质作了深刻的

阐述
,

巡回上诉法院认为① :

的确
,

医生与病人之间通常存在一种互相协议的关系
,

医生通

常默许以适当的方式给病人治疗
.

这样
,

医疗过失行为与违反默示合同行为在概念上有极其

相同之处
.

然而
,

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

以及 由这种关系所产生的相应义务并不完全取决于合

同原理… …
。

我们认为
,

无论这种义务来源于合同还是毫无合同根据
,

医疗过失行为是一种

侵权行为
。

这种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

把医疗责任定性为合同责任或侵权责任
,

各有其道理
.

但如果只允许受害人按合同制度

提出请求或只允许受害人按侵权行为制度提出请求
,

都有其不足之处
。

例如
,

在把医疗责任

归属于合同责任的国家中
,

医生在协议之外对病人治疗造成不 良后果的
,

就很难按合同责任

加 以追究
。

再如
,

在主张 以侵权行为追究医疗责任的国家 中
,

医生在给病人进行某项特殊治

疗前 (如美容整形术 )
,

许诺手术保证成功
,

但事与愿违
,

造成病人容貌毁损
,

此时亦很难

单纯按侵权责任进行追究
.

因此在国外还存在第三种主张
:

即允许受害人在两种独立的请求

权 (违反合同与侵权行为 ) 中
,

选择一种请求
,

并授权法院根据每个具体的案件予以确定
.

在普通法系国家的审判实践 中
,

这是比较常见的做法
.

如美国
,

法院比较强调根据过失侵权

行为的办法作为追究医疗责任的基础
,

但在一些情况下
,

也允许病人根据合同得到救济
。

这

种做法比较灵活
,

我们可以借鉴
。

现在
,

我国医疗机构存在全民
、

集体
、

个体等几种形式
,

公民享受医疗保健的方式有公费医疗
、

劳保医疗
、

合作医疗和自费医疗等四种
,

情况比较复

杂
,

法律难以作 出统一的规定
。

为了更好地保护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
,

被害人及其家

属可以要求按侵权处理
,

也可以要求按违约处理
,

法院可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判决
.

二
、

医疗过失的标准

医务人员如出于故意造成病人死亡
、

残废或功能障碍故
,

已构成刑事上的罪过
,

需要追

究其刑事责任
。

因此医疗过失一般是指狭义的过失
.

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 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不良后果而没预见
,

或者已经预见而轻

信这种结果能够避免不会发生
.

在医疗实践 中 医务人员因失职或违章等原因造成病人损害

的 (如将手术器械遗留在病人体内
;

或因注射错误导致病人死亡等 )
,

以此判定他有过失
,

是较为容易的
。

但对于因技术上的原因造成病人损害的
,

如何确定医务人员有无过失
,

就比

较困难
.

国外法学界的许多人士主张采用客观标准
,

即设立一种适用于任何医生
、,

但又不同

于任何具体医生的标准
。

根据这个标准
,

一个医师如果实施 了标准医师不会实施的行为 (如

预料标准医师可以作出正确的诊断
,

而该医师却造成了误诊 )
,

即使该医师根据 自己的技术

水平
,

已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

也认为他有过失
,

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

这种论证可 以在瑞士民法

① K o z a 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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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第 32 8条和希暗民法典第6 5 :条中找到立法依据
。

根据这些条款
,

义务人 (包括医生 ) 在件他

人服务时必须谨慎
,

因欺诈或过失造成当事人 (病人 ) 损害时
,

必须承担赔偿聋任
。

医生承

担过失责任的程度根据合同的内容确定
,

同时还须考虑医生的技术和能力
,

以及受教育的程度

和从事这项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知识
.

目前
,

许多国家都采用了这个标准
,

即强调过失标准的

客观性
.

日本司法实践 中
,

提 出了 以
“

现代医学水平
”

来判定医生有无过失的标准①
.

但由

J
二

对
“

现代医学水平
”

的理解不同
,

法院在处理医疗事故纠纷中
,

即使是同一类内容的案

件
,

其判决结果有时也会截然不同
。

在我国法学界也有人主张采取客观标准
,

即医生对 医疗事故的预见范围
,

应当以具有
`卜

等技术水平的医生为标准
.

但鉴于我国现状
,

目前单纯适用这个标准还有许多困难
。

根据
一

.)l

生部 197 7年颁发的 《 卫生技术人员职称及晋级暂行条例 (试行 ) 》 规定
,

医务人员释级
、

评定

技术职称
,

必须经过严格的业务考核
。

按规定
,

同类技术职称的医务人员应该具有同等的技

术水
一

平
。

但实际上
,

同类职称的医务人员
,

其业务水平的高低可能相当忿殊
。

造成这种状况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有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
,

如城市医院与县或乡村医院的医疗设备条件
,

所见的病种等差别很大
。

因此基层医院的医务人员
,

其临床经验和医疗技术水平一般说 自然

要差些
,

即使在城市医院医务人员之间
,

差别也是较大的
。

最近据人 民 日报报道Q
,

我国现

有卫生技术人员 34 1万人
,

其中中
、

西医师仅 占全国人 口 的。
.

7输
。

在县及县以下卫生机构中
,

有医师职称的 占人 口的 0
.

37 输
,

许多医疗卫生工作 由中级或初级卫生技术人员承担
.

由于医

疗卫生实践的急需
,

许多医务人员存在训练不足的问题
.

在这种情况 l:
,

应该以谁为标准 ?

如果 以城市医院医务人员为标准
,

那么县 以下医院的医务人员势必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

反之

又会使高于标准的医务人员容易免除责任
.

我们认为
,

在现阶段确定医务人员有无过失
,

应当在采用客观标准的同时
,

又必须注 么

考虑医务人员的实际预见能力
,

区别对 待
。

这就是说
,

应当以多数医务人员谨慎
、

必要的注

意和技术水平为标准
,

}司时又要考虑每个仄务人员的具体情况
。

这样既充分考虑 了医疗 L作

的特殊性
,

注意保护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

有利于充分调动厂
`

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

促进我

国医学事业的发展
;

同时又可以对 那些不求上进
,

玩忽职守的人绳之以法
,

追究其法律女

任
.

三
、

举证责任 的承担

根据过失责任原则
,

一般须 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
,

证明加害人的过失
。

过失的内容包拈

医生没有从事正当的谨慎和合理的行为
,

即一个谨慎和细心的医生在类似的情况
一
l: 将表现出

的行为
。

1 9 36 年法 国法院在受理一起医疗事故案件时
,

要求想要取得权利的这一方根据民法典

第 13 82 条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原则进行起诉
。

这样
,

受害人不得不举证证明医生的过失
,

而不

管与医生之间是否存在着合同关系
。

法院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
,

是 因为如果损害赔偿的请求

根据合同
,

则必须选用 民法典第 1 147 条的规定
,

根据这一条款
,

债务人如不 能证明其不履行或

不适当履行债务以及已发现的损害是 由他所不 负责任的外来原因所致
,

则被推定有过失并应

赔偿损害
。

根据这一规定
,

病人仅需证明他没有被治愈或他的健康因治疗受到损害
,

或蒙受

① 松仓 丰抬
:

《 医事纷争》 《怎样处理医厅纠纷》 法律 出版社 19 8 2年中译本第 1始页
.

② 参见 《人 民 「! 报》 ( 海外版 ) 1 9 8 了年 2月 2 5日
。



了因治疗偶然引起的其他损害就足够了
,

而举证责任则由医生承担
,

医生必须证明他没有过

头
,

否则将被推定为有过失
.

但在实践 中
,

受害人常常发现要想证 明医生的过失以及过失与

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极其困难的
.

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许多新技术用于医学领

域
,

受害人根本无法证 明医生有否过失
,

即使受害人证明了医生的过失
,

医学专家也可以轻而

易举地证 明过失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

因此受害人的利益往往难以得到切实保障
.

近年来
,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

对医疗事故诉讼过程中举证责任的承

担问题
,

提出了一些新的解决办法
.

在英美法中
,

可 以根据
“

事实本身证明
”

( er
s i p s a ol q ui t u r

) 原 则来确 定是否存在

医疗过失
.

所谓
“

事实本 身证明
”

(或称事情不言自明 ) 原则
,

是指事件发生的本身已足以

证明有过失行为存在
,

即可以从一种事故的环境中得 出这一事故可能是由于被告的过失行为

所致的一种合理的结论
。

例如
,

某个病人的手指和胳膊在医院进行了理疗之后
,

结果四个手

指僵硬
,

一只手失去功能
:

再如
,

一个牙科医生将一颗牙齿掉进了病人的气管中
;

等等
.

这

些结果都是事实证明 丁自身
,

可 以成为医生有过失的明显证据
.

这样
,

医生要免除责任
,

就

必须进行反驳
,

证明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是由于病人的过错或疾病的发展所致
.

在英美法系

国家中
,

对于这一原则的性质及适用问题
,

有两种不同的看法①
.

澳大利亚
、

加拿大
、

美

国
、

新西兰等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认为
, “

事实本身证明
”

原则
,

就其本身来说
,

并不是一个

确定的法律原则
。

在所有的过失案件 中
,

原告仍须承担举证责任
,

但在英国法院和美国一些

州法院 (如哥伦比亚
、

肯塔基
、

宾夕法尼亚
、

阿肯色 ) 则持有相反的观点
,

认为应赋予这一

原则更大的法律效力
.

根据这种观点
, “

事实本身证明
”

原则
,

就其本身来说
,

就是一种明

确的法律原则
,

在某些情况下
,

举证责任将由被告承担
.

如果事故的发生已提供了一种合理

的证明
,

被告对此无法作出强有力 的反驳解释
,

则可以认为被告具有过失
。

这一原则是在过

失行为的诉讼 中法定举证责任 由原告承担这个一般原则 的一种例外
.

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
,

采用了
“

表面 证据
”

(P ri m a f a c ei e vi d e
nc

e
) 的原则 来审 理

判定医疗责任
.

所谓
“

表面证据
” ,

是指对举证人有利的证据
,

除 了将来再来证据把表面证

据推翻之外
,

法庭可接受来作为事实的证 明②
。

根据
“

表面证据
”

原则
,

法院在审 理 案

件过程中
,

不仅能够将判决建立在已被证明的确凿的事 实 基 础 上
,

而且还可将其判决建

立在其它事实的基础上
。

这些事实尽管不能起直接的证明作用
,

但通过适用逻辑的和 日常

经验的标准
,

可 以作出判断
。

如果医疗活动造成的损害难以确立和证 明时
,

法官就可根据
“
表面证据

”

原则
,

在事实的基础上推定医生的过失和因果关系
.

医生要驳回法官的推定
,

必须证明新的特殊事实
,

从这个特殊事实中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

即医生没有过失或任何

可能 的过失都不是造成损害的原 因
。

由于对
“

表面证据
”

的性质和概念认识不一
,

德国

法和法国法中规定对
“

表面证据
”

的辩驳形式有所不同
.

在德国
,

学理界强调
“

表面证据
”

只在于减少原告的举证负担
,

它 的适用在法律上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的倒置
.

为了驳回
“

表

面证据
” ,

当事人提出的证明能够动摇法官对
“

表面证据
”

的信服就足够 了
.

这时
,

提供完

全的证据的负担就落在原告身上
.

但在法 国
,

一旦原告证明了某种表明医生有过失的损害事

实
,

尽管这种过失还不能确定
,

法官就可以推定出医生的过失
。

在这些案件中
,

双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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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提 出证据
,

举证责任并非仅 由一方承担
.

采取这种办法
,

其 目的是为了表明
,

决定有否

过失和因果关系是法官的权限
.

我国 《 民法通则 》 和 《 医疗事故处理 办法 》 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举证责任承担的问题
,

没有作出特别规定
。

在通常情况下
,

病人及其家属在医疗事故或事件发生后
,

只须向医疗单

位提出查处要求即可
,

医疗单位必须举证证明该事件不属于医疗事故
。

如果双方当事人对 医疗

事故或事件的确认发生争议时
,

可 以提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技术鉴定
,

作 出医务

人员有无医疗过失的结论
。

对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结论不服时
.

双方当事人还可 向上一级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
,

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

人民法院主要根据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
,

作出医务人员有无过失的判决
。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
,

我国

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举证责任并非完全 由原告承担
,

在很大程度上
,

被告必须举证证明 自己

没有过失
;

或不 良后果是因原告及其家属的不配合造成的
;
或是属于难 以避 免的并发症

;

或

是属于病情或病人体质特殊而发生的医疗意外
;

等等
,

才能免除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的责任
。

四
、

损害赔偿

医疗责任主要是因侵害病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而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
。

关于侵害他人生

命权和健康权的损害赔偿问题
,

各国法律都有不同的规定
,

学理上对此也众说纷纭
。

首先
,

应该如何看待生命权与健康权 ? 所谓生命权
,

是指人这种特殊的生物体享有法律

所保护其生存安全的权利
,

它是一种最重要的人格权
。

我国刑法第 1 3 2
、

1 3 3条以及民法通则

第 1 19 条都是对人的生命权予以保护的法律规范
。

所谓健康权
,

是指人的机体组织和生理功能的安全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
。

我国民法 通则

第 98 条规定
: “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
。

”

有人认为
,

民法通则把生命权与健康权规定为一 项

权利
,

即生命健康权
。

但我们认为
,

根据 民法通则第 1 19 条的规定
,

民法通则实际上规定了

两种权利
:

生命权和健康权
。

对侵害生命权的赔偿问题
,

我国民法通则第 1 19 条作了明确规定
,

即侵害公民身体造成

死亡的
,

应当支付丧葬费
、

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

《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

第 18 条对此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

但这些条款所列的损害赔偿并非是对受害人的赔偿
,

而是对

与受害人有关系的第三人的赔偿
。

那么
,

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赔偿 ? 有人认为
,

这是对生命

权本身的赔偿
,

即在被侵害时
,

受害人本人已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
,

这种损害赔偿请求权 山

其继承人继承
;

也有人认为
,

这是对生命权受到侵害时所引起的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的赔

偿
.

我们认为
,

对侵害生命权的赔偿应属于后者
。

这是因为
,

死亡与未死亡是一个非常明确

的界线
,

不可能出现第三种情况
。

如果受害人没有死亡
,

则说明受害人的生命权 尚未受到侵

害
,

如 已遭到侵害
,

受害人则必然死亡
。

死亡标志人的权利能力的终止
,

那么受害人 就不

可能再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
,

从而继承人也就不可能继承这权利
。

因此
,

从 送 i 念义上讲
,

对生命权本身的损害赔偿是不能成立的
。

但有人认为①
,

侵害生命权不赔偿
,

这是给人的生

命以零的价格
,

是武断和不精确的宣判程序
.

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损害赔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财产的损害和非财产的损害
。

所谓财产

的损害
,

是指有形的损害即因生命权或健康权受到侵害而引起的财产损害
。

例 如
,

侵 害 他

人身体造成伤害时所支付的医疗费
、

误工而减少的收入等
,

都属于财产的损害
。

一般来说
,

① J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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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受到侵害应赔偿的财产损害主要为丧葬费和扶养费
,

许多国家对此都作出了明确的法

律 规定
。

例如
,

德国民法典第 8 44 条规定
:

因杀人而负损害赔偿义务者
,

对于负担埋葬费之

人
,

应赔偿其费用
.

被害人被杀害当时
,

对第三人负有法律上扶养义务或有应负该项义务关

系的
,

而第三人因杀害之结果
,

以致丧失扶养请求权时
,

赔偿义务人应在推定被害人生存期

间
,

所负担扶养费的限度内
,

对于第三人支付定期金
,

作为损害之赔偿
。

瑞士债务法第45 条

第 1项规定
,

致人死亡时
,

对于所产生的费用
,

尤其埋葬费
,

应负赔偿责任
。

第 3项 规 定
,

因相对人的死亡而丧失扶养人者
,

对其损害
,

应予以赔偿
.

我国民法通则第 1 19 条规定
,

侵

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
,

应当支付丧葬费
、

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

健康权受到侵害应赔偿的财产损害主要为医疗费
、

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

残废者生活补助

费等费用
,

民法通则第 1 19 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

国外法律规定
,

应赔偿的财产损害还包括因身

休健康权受到侵害时
,

受害人增加生活所需要的费用 (德国民法典第 84 3条 )
。

例如
,

必须服用

补品
,

否则身体不能支持
:

再如
,

因双腿折断
,

不配手摇车就不能行动等
。

所谓非财产的损害
,

是指无形的损害
,

即因生命权或健康权受到侵害而引起 的 精 神 损

害
.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

许多国家法律都作 了明文规定
`

《 德国民法 典 》 第 8 47 条 规

定
: “

不法侵害他人的身体或健康
,

或剥夺他人的 自由者
,

被害人所受侵害虽非财产上的损

失
,

亦得因受损害
,

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
。 ”

《 日本民法典 》 第 7 10 条规定
: “

凡伤害他人

之身体
、

自由或名誉与损害财产权利时
,

按前项之规定
,

承担赔偿损害责任
,

对财产 以外之

损 害
,

亦须赔偿
. ”

这说明国外对侵害生命权或健康权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相当重视
。

我国民法通则对生命权与健康权受到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

尚未作出明确规定
。

我

们 认为
,

民法通则第 120 条关于公民姓名权等受到侵害时可 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
,

应该说

已 包括精神损害在内
,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

对生命权与健康权受到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
,

可 以比照这一条款的规定予以处理
.

关于因医疗事故而侵害生命权与健康权的损害赔偿 问题
,

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第 1 19 条的

规定
,

是不够的
。

1 9 87 年 6月29 日国务院颁发 了 《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
。

该办法第 18 条规定
:

确定为医疗事故的
,

可根据事故的等级①
、

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

医疗事

故补偿费由医疗单位支付给病员或其家属
。

病员及其家属所在单位不 得因给予了医疗事故补

偿费而削减病员或其家属依法应享受的福利待遇和生活补贴
.

病员 由于医疗事故所增加的医

疗费用
,

由医疗单位支付
.

我们认为
,

这条规定实际上已包括了民法通则第 1 19 条的赔偿范

围
,

并且使补偿进一步具体化了
.

这样规定与国外的做法有所不同 (国外许多国家设立 了医

疗事故保 险制度
,

损害赔偿费用 由医疗事故保险公司支付
,

其赔偿数额一般较高 )
,

我国之所

以采取一次性经济补偿的办法处理医疗事故
,

是因为我国医院大部分属于事业单位
,

医院开

支基本靠财政拨款
,

而其中根本没有专门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款 目
,

医院本身又不盈利
。

如

果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完全由医疗单位承担
,

势必会影响医疗单位正常工作的开展
,

不利于提

高医疗技术水平
,

甚至可能造成恶性循环
.

现阶段我们对医疗事故采取一次性经济补偿加依

法享受福利待遇和生活补贴等方式
,

是一种积极的补救措施
。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

例如
,

受

害者是个农民或个体经营者
,

是不能取得福利待遇和生活补贴的
,

如何处理 ? 《 医疗事故处理

办法 》 未作明确规定
.

由于这类人员占全国总人 口的 80 %左右
,

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
。

0 医疗事故分为三级 : 一级是造成病员死亡
; 二级是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严重 功能 障碍 , 三级是造成病员残废或 功

能障碍
,



我们认为
,

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建立我国医疗事故赔偿责任保险制度
。

这种办法

不仅可使受害人依法得到经济上的损害赔偿
,

也可使医务人员减少一些后顾之忧
。

而且
,

即

使在证实医生无过失的情况下 (如医疗意外等
,

通常医疗事故是 由医疗过失引起 )
,

受害人

也能得到补偿
,

这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
。

保险经费可由三个方面的来源
:

一是各企业单位按其

资产总额交纳一定 比例的保险费
。

这是因为
,

我国医疗费用收费较低
,

不象国外那样昂贵
,

医院基本不赢利
.

如果保险费用全由卫生部门承担
,

显然是不合理的
。

因此企业承担一定比

例的费用
,

则是完全应该的
。

二是医疗事故毕竟是由医务人员的过失所致
,

所 以卫生部门按

其职
一

肚工资的总额交纳一定 比例的费用
,

但数额不宜过大
。

三是国家从税收 中给予一定的补

偿
。

我国卫生事业是整个社会福利事业的一部分
,

国家承担一定费用
,

是理所当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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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纪念
·

劳 动 法 与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史 探 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 9 8 8年的 10 年间
,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 以及经济体制改

革的逐步加快和深化
,

我国的劳动法制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
,

相应地
,

劳动法学也有了一定

发展
。

今天
,

我们回顾一下 10 年来劳动法的发展状况并对存在问题进行探讨
,

无疑将能引起

各方面对劳动法的进一步重视
,

从而有利于促进劳动法制建设和劳动法学的发展
,

有利于充

分发挥劳动法在经济体制 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

一
、

劳动法制建设的成就

劳动法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

它是一个兼具经济作用
、

社会作用乃至政治作用的法

律部门
。

我国的劳动法制建设 10 年来之所以取得较大成绩
,

主要原因即在于我国政治
、

经济

形势的根本好转
。

劳动法制是劳动法律和制度的统称
.

劳动法制建设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
:

第一
,

在全社会要求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强烈呼声中
,

拨乱反正
,

从政府对劳动工

作的宏观管理到企业内部的微观劳动管理
,

经过整顿
,

都重新步入法制轨道
,

彻底改变了十

年文革动乱中劳动管理工作被 以管
、

卡
、

压罪名所批判而搞得混乱不堪的局面
。

第二
,

在加

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中
,

依据新情况的需要
,

及时提 出了调整某些劳动关系

的措施和对策
。

第三
,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改革的一个部分
,

劳动工资制度逐步进行了


